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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强行介入 内斗民企遭遇三年停产

两股东不和，上马项目产生分歧

得知县政府马成明副县长现场调

查过两厂纠纷，记者来到隆林县县委宣

传部，提出采访马副县长的请求，并取得

了马副县长的手机号码。拨通之后，马副

县长说他人在南宁，准备参加中国—东

盟博览会的事宜，不便接受采访。让我们

找隆林县经贸局了解情况。

在隆林县经贸局，局长外出，党组书

记和李副局长接待了记者。两人介绍称，

桂鑫和翔吉的问题是由股东内部矛盾导

致的，县政府、百色市政府均出面调解

过，都没办法解决。主要原因是双方没有

按《公司法》的规定来进行管理和决策。

后来安全检查是铝厂一二期有安全隐

患，县里下文整改，桂鑫从那时起就停产

了。记者问到，铝厂三期的十万吨铝板带

项目跟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文件精神不

符，获得批准了吗？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发

改委批没批不知道，自治区肯定是批了。

记者想采访关于两家企业土地纠纷的问

题，该书记称土地的问题不清楚，需要问

县国土资源局。

记者随后去到隆林县国土资源局，

问规划、耕保、整理股的王股长，县政府

把桂鑫公司的土地强制转给翔吉公司，

是出于什么原因，有哪些依据？王股长说

不清楚，让我们去问土地利用管理股。对

于同样的问题，土地利用股的黄姓和王

姓工作人员说股长出差了，他们也给不

出明确的答复。

据记者调查得到的材料显示，2008

年 6月，隆林县政府在《隆林各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关于十万吨铝板带项目建设用

地的批复（隆政函[2008]124号）》中，将属

于桂鑫公司的约 50亩土地划给了翔吉公

司，费用由翔吉公司跟桂鑫公司商定。县

政府的依据是，该地块原规划为十万吨铝

带板项目建设用地，桂鑫公司已将其闲置

两年以上，应该依法有偿收回。

在此前的 2008年 4月，隆林县政府

在《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解除

广西桂鑫金属有限公司对马雄锑矿开采

和冶炼经营权的通知（隆政发[2008]21

号）》中，强制收回了桂鑫公司在 2004年

依据产权转让协议获得的马雄矿山开采

权。理由是桂鑫公司没有按协议使铝锭

生产规模达 10万吨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于 2007年 5月颁布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号）》，明确指

出要“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其中，年

产 10万吨及以下的电解铝被归入“生

产能力落后”的类别，应予以淘汰。

然而，隆林县政府于 2007年 11月

与广西南宁银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签订

了《铝板带材加工项目投资合同书》，合同

第一款要求银杉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铝板带材加工项目，其中在 2009年

5月 30日前完成熔铝车间的建设，建设

规模为年熔铝 6.3万吨。”记者还发现，该

合同的第二款第 11条写着“鉴于熔铝车

间项目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较紧的背

景下上马的，建设期间或投产后若被上级

强令停建或停产，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投入

损失由甲方负责”，合同条款中的甲方，就

是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在采访吴堪吉时，他说到铝厂三期筹

建时，县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指挥小组，

督促项目的建设。据了解，翔吉铝厂三期

建成后，仍没实现年产量达到 10万吨。

铝厂厂长袁留民介绍，铝厂现在有 400

多工人，年产量在 8万吨左右。

曲折的“迂回式”采访

记者手记

2007年 11月，隆林县政府与
银杉电缆有限公司签订了《铝板带

材加工项目投资合同书》。在合同

书中，隆林县政府承诺把属于桂鑫

公司的马雄锑矿收回给银杉公司

经营，把属于桂鑫公司的土地收回

给银杉公司用于项目建设，把属于

桂鑫公司的 2 亿度廉价留成电划
给银杉公司。桂鑫跟银杉的矛盾就

此变成了桂鑫公司大股东与二股

东之间的矛盾。

桂鑫公司部分股东回忆说，

2009年底，百色市安监部门到铝厂
检查的时候，发现铝厂二期厂房屋

顶漏雨，存在安全隐患，责令限期

整改。当时公司的大股东梁广镇和

二股东吴勘吉都不想因安全隐患

而停产，但修补的经费梁广镇已签

字同意开支，而吴勘吉没有签字，

因而修补经费批不下来，整改未实

现。最终，隆林县安监局给桂鑫公

司隆林铝厂下达了停产执行书。此

时，吴堪吉主持的铝厂三期正在筹

建中，之后于 2011 年 7 月开始投
产。

如今，桂鑫公司已停产 3年，而
与它一墙之隔的翔吉公司，其铝厂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生产。同时，两

家企业的纠纷也仍然没有得到解

决。记者在现场看到，通往翔吉公

司铝厂的路边，有数根巨大的水泥

墩子折断在地上，旁边还有挖掘机

在作业，不时有大货车进进出出。

桂鑫公司股东介绍说，被折断的柱

子是从地下挖出来的，原本是桂鑫

公司办公楼的基柱，办公楼的建设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

批准书、建设工程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但翔吉公司强行挖

掘侵占土地，本来建好的基柱就被

破坏了。桂鑫公司财务总监卢伙章

向记者指了指公司新砌起的一堵

围墙说，围墙处原本是公司通往铝

厂成品仓库的运输通道，被翔吉公

司堵了起来，墙那边的道路则被破

坏。这些事情，桂鑫公司已向县政

府、国土局、公安局反映及报案，

但只有副县长马成明曾经来看

过，至今事件没有解决的希望。

记者随后走访了与桂鑫比邻

而居的翔吉公司铝厂，厂长袁留

民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袁留民

表示大股东和二股东之间确实存

在矛盾，自己原本也是桂鑫的职

工，吴堪吉出来做铝厂三期之后

就跟了过来。桂鑫和翔吉两家公

司在政府主持下开过协调会、又

把官司打到南宁，都没能解决问

题。记者问翔吉铝厂用地之前是

不是桂鑫的，袁厂长说地是政府

批的，政府说谁做项目地就给谁。

记者又询问挖办公楼地基的事是

否得到桂鑫同意，袁表示铝厂要

开路运货，就必须挖，反正老板叫

我们做我们就做，老板叫我们停

就停。桂鑫停产几年，已经不存在

了，正准备拍卖，如果等桂鑫同意

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桂鑫公司员工称，银杉电线电

缆公司实际上是桂鑫公司第二大股

东吴堪吉名下的企业。记者在吴堪

吉那里了解到，吴堪吉 2006年携广
西翔吉物流有限公司入股桂鑫公

司，一开始占 30%股权，用翔吉物流
公司的车运输铝锭出去销售。后来

吴又买了 4%股权，共持有 34%的股
权。桂鑫公司最大的股东是梁广镇，

持有约 55%的股权。梁广镇担任董
事长、吴堪吉担任总经理，根据公司

的内部规定，公司的重大决议，需要

两人共同签字。保险柜也设有两把

不同的钥匙两个不同的密码，只有

梁和吴两人都在，才能打开。桂鑫公

司的几名小股东说，梁广镇和吴堪

吉存在不合。

对于梁吴两人的不合，吴堪吉

介绍说，入股之初桂鑫生产铝锭，翔

吉购买铝锭进行销售，后来市场形

势较好，银行给桂鑫授信两个亿。钱

多了的梁广镇就开始想办法制约吴

堪吉，两人关系变坏。但据其他股东

反映，吴堪吉未履行其入股桂鑫公

司时承诺借给桂鑫公司 2亿元借款
的承诺，导致铝厂自备电厂不能上

马建设；而且吴堪吉将桂鑫公司委

托其运输的铝锭产品自行变卖，同

时占用桂鑫公司 5000 余万元的铝
锭产品销售款不还；利用上项目侵

占桂鑫公司土地、锑矿等资产才是

两人关系变坏的根本原因。2007年
左右，隆林县政府看到铝行业发展

不错，一心要做桂鑫铝厂的三期，就

把指标下达给桂鑫公司。梁广镇不

看好不同意做，吴堪吉则相反，说如

果我们不做，县政府就会招商引资

找其他的企业来做。在梁吴二人意

见分歧的情况下，召开了董事会，董

事会决定桂鑫公司不做，桂鑫公司

的股东翔吉公司要做这个项目，其

他股东想做的就跟着翔吉做。

而桂鑫公司的部分股东声称，当

时隆林县政府要求桂鑫公司投资建

设 10万吨铝板带熔铝车间项目，因
考虑到该项目不符合国发[2007]15号
文的精神，桂鑫公司拒绝了县政府的

要求。

政府介入，划转资产激化矛盾

（上接第二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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